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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目前两岸互相认可与执行民事判决的规定仍有诸多分歧与差异，表现在对民

事确定裁判的概念与内容、国际管辖权、保障法定听审以及两岸法院认可判决的程序和

效力等问题之上。本文认为，人民法院的确定判决应有既判力，人民法院作成的调解书

应属 “民事确定裁判”的指涉范围。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方式，系两岸就民事判决的相

互认可与执行签署共同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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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法释 ［１９９８］１１

号，下称 “认可规定”）实施１１周年之际，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 《关于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

关法院民事判决的补充规定》（法释 ［２００９］４号，下称 “补充规定”），自２００９年５月１４日起施

行。“认可规定”与 “补充规定”为人民法院认可和执行我国台湾民商事判决与仲裁裁决确定了

相对固定的程序与模式。虽然其中个别条文的表述与内容仍有待进一步廓清与解释，但从创建两

岸交流所需要的安定法律环境而言，这两个司法解释具有重要意义。

实际上，最早推动两岸判决认可与执行的当属１９９２年７月３１日我国台湾实施的 《台湾地区

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７４条。依据该规定，许多人民法院作成的判决在我国台湾被顺利

认可与执行。然而，我国台湾最高法院却于２００７年作出判决表示，大陆法院作成的判决即便被

认可，亦不发生既判力。此一见解诚有疑义，有学者甚至称此判决为 “美丽的错误”。〔１〕本文以

为，值此两岸交流日趋密切，法律的实际需求与日俱增之际，相关法律规定与实务见解的变化在

客观上都可能被视为是某种新信息的释出。故此，不论是立法者或是实务界，均应慎之又慎；惟

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新的变化也促使学者对相关命题进行多维度的思考与研究。本文即拟针对

两岸民事判决的认可与执行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进一步展望其未来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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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作者均为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副教授。

参见黄国昌：《一个美丽的错误：裁定认可之中国大陆判决有无既判力？》，《月旦法学杂志》２００９年第４期。



二、法律规定与实务现状

（一）我国台湾对人民法院判决的认可

迄今为止，两岸并未就民商事判决的认可与执行等问题共同制定共通规则，而是分别作出了

单方规定。较诸最高人民法院１９９８年和２００９年出台的规定，我国台湾在１９９２年７月３１日颁布

的 《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２〕第７４条中就对认可与执行大陆民事判决进行了规

定。１９９５年９月２０日，我国台湾板桥地方法院作出裁定，认可了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

成的离婚判决，成为我国台湾法院依照该条认可人民法院民事确定判决的首例案件。〔３〕此后，

人民法院作成的离婚及离婚后财产分配的判决频频被我国台湾法院认可，〔４〕被认可的范围甚至

及于人民法院于１９５４年所作的判决。〔５〕１９９６年１月１９日，我国台湾桃园地方法院认可了福建

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定被告因侵权行为支付损害赔偿金的判决，〔６〕为认可损害赔偿

判决的开端。此外，被我国台湾法院认可的关于财产给付的人民法院判决也不在少数。〔７〕１９９９

年１０月１５日，板桥地方法院认可了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２６日所作的民事财产给

付判决。〔８〕

然而，我国台湾最高法院在２００７年１１月作成的９６年度台上字第２５３１号判决 〔９〕中表示，

大陆作成的民事判决被认可后，仅具有执行力而不发生既判力，此即意味着我国台湾法院得对人

民法院作成的判决进行实质审查。此一观点立即引起了学界与实务界的广泛讨论与争议，并且为

两岸判决未来的认可与执行带来了变数。

（二）人民法院对我国台湾判决的认可

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 “认可规定”于１９９８年５月１６日起施行，它对人民法院认可我国台湾民

事判决的申请与认可程序 （第３－８条、第１１条、第１４条和第１７条）、认可条件 （第９条）、被认

可的判决的效力 （第１２条）等，均作出了详细规定。１９９８年６月９日，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裁定认可了我国台湾南投地方法院关于台湾同胞褚春裁对天台县侄儿褚金绸收养关系的裁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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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５〕

〔６〕

〔７〕

〔８〕

〔９〕

该条例全文共９６条。至２００６年６月３０日，共进行过九次修订。

被认可的判决为：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１９９４）宁民初字第１０４号；认可裁定为：板桥法院８４年度家声字第２４号。

依据黄国昌文 （前引 〔１〕）的不完全统计，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７年间，单单曾抗告至我国台湾高等法院的关于认可人民

法院判决的案件就达２５件，其中关于认可离婚判决的达１８件，如高等法院９２年度家抗字第３１６号裁定、高等法院

９０年度家抗字第２６８号裁定、高等法院台南分院９４年度家抗字第５７号裁定、高等法院台南分院９０年度家抗字第

３１号裁定等。此外，我国台湾地方法院对离婚案件的认可裁定也不在少数，例如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８５年度养

声字第２１３号、屏东地方法院民事裁定８５年度家声字第２号等。详见王建源：《论两岸民事司法中判决的认可与执

行问题》，《台湾研究集刊》２００４年第４期。

参见焦仁和、林柏杉：《泛论两岸民事裁判的互相认可》，《中国法律》２００５年１０月号。

被认可的判决为：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１９９２）厦中法经初字第３７号、厦门市高级人民法院 （１９９３）闽经终字第９５

号；认可裁定为：桃园地方法院８４年度声字第４２９号。

例如桃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８４年度声字第６９４号。详见前引 〔４〕，王建源文。

被认可的判决为：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１９９５）海中经初字第５４号；认可裁定由板桥地方法院民二庭法官陈世杰先

生作出，编号为：（立股）１９９９年度声字第６８号。关于该案的评析详见李梦舟：《祖国大陆法院的民事判决到台湾

地方法院申请认可和强制执行的法律实务问题》，《两岸关系》２０００年４月。

关于该判决的详细评析，参见姜世明：《大陆地区民事确定判决之承认与执行 评最高法院９６年台上字第２５３１号

民事判决》，《台湾法学杂志》２００９年３月 （第１２３期）；前引 〔１〕，黄国昌文；李永然、曹馨方：《经台湾法院认可

之大陆民事确定判决是否有既判力？》，《军法专刊》第５５卷第３期。



为人民法院认可我国台湾法院民事裁判的首例。〔１０〕此后，各地人民法院认可我国台湾法院民事判

决的数量渐增。２００５年全年，各级、各地人民法院共认可我国台湾有关民事判决１７件。〔１１〕相对而

言，人民法院认可与执行的我国台湾判决多集中于离婚领域，认可其他民商事判决的数量比较少。〔１２〕

为了进一步规范认可和执行我国台湾法院判决的程序，２００９年３月３０日，最高人民法院审

判委员会又通过了 “补充规定”，特别对认可我国台湾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适用范围、案件管辖、

举证责任、财产保全、审查程序、审判组织、申请认可及审理的期限等作出了具体规定。“补充

规定”在第１条第２款明确了被认可的我国台湾法院民事判决与人民法院作成的生效判决具有同

等效力，此与我国台湾最高法院９６年度台上字第２５３１号判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补充规定”

第２条第２款则确定了得被认可的民事裁判的范围。为了防止被申请人在申请认可的过程中转移

财产，“补充规定”第５条和第６条并对财产保全的适用条件和程序作了规定。“补充规定”第９条

还对 “认可规定”第１７条进行变更，将申请人申请认可的期限由一年延长为两年。“补充规定”的

施行标志着人民法院认可和执行我国台湾法院民事判决的司法实践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三、问题焦点与分歧探讨

我国台湾与大陆的法院系根据各自相关规定，认可对方法院所作成的民事判决，惟双方就认可与

执行的民事法律领域以及认可的要件、程序和效力，均有若干程度的不同见解，以下就相关问题焦点与分

歧进行探讨。

（一）适用的法律领域

在 “补充规定”出台之前，两岸均未对认可与执行的民事法律领域的范围作出详细规定。为

了适应两岸法律交往的需求，最高人民法院在 “补充规定”第２条第１款对民事纠纷进行了扩充

式枚举。得申请认可的我国台湾有关法院的民事判决包括对商事、知识产权、海事等民事纠纷案

件的判决。此一补充解释对于 “认可规定”的适用领域的清晰化与确定化具有积极意义；但对介

于公法与私法之间的 “灰色区域”，例如在破产案件中作成的判决是否也属于可被认可的民事判

决的范围，则仍有待明确。此外，颇有争议的惩罚性损害赔偿金的性质，也可能在两岸判决的认

可与执行上带来问题。两岸民法中均有关于惩罚性损害赔偿的规定，如何对此类案件定性，其是

否属于一般民事案件，需要澄清与明晰。〔１３〕鉴于目前两岸关于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数额都有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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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仅隔一天，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即于１９９８年６月１０日以裁定形式认可了高雄地方法院对高雄居民许玲雯诉台

湾长泰庄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有偿借款纠纷一案的判决，并进行了强制执行。参见林振通：《两岸相互认可和执行民事

判决的实践与思考》，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ｗｍｓｃｐ．ｃｏｍ／ｌｉｓｔ．ａｓｐ？Ｕｎｉｄ＝９７１３，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３０日访问。一个月后，广东

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１９９８年７月１５日认可了我国台湾士林地方法院士林简易法庭作成的判决，这成为 “认可

规定”公布施行以来广东法院认可我国台湾判决的首例案件。被认可判决的编号为：士林地方法院８６年度士简字第

２３７号 （何某诉东其公司）；认可裁定为：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１９９８）中中执认字第１－１号民事裁定书。

相关报道参见孙宇挺、肖扬：《内地法院与港澳交流　认可台湾民事判决１７件》，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ｕａｘｉａ．ｃｏｍ／ｚｔ／ｔｂｇｚ／

０６－００５／５１６２８１．ｈｔｍｌ，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３０日访问。

关于我国台湾法院所作成的票据裁定在人民法院的认可和执行，参见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１）泉民字第

０３号民事裁定书、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５）甬民二认字第１号民事裁定书，分别涉及高雄地方法院民事

裁定９０年度票字第９０１号和９４年度票字第１１３号及补充裁定。案情及认可程序的详细过程参见钱锋：《外国法院民

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研究》，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８６页。

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性质在德国颇有争议。由于美国的集团诉讼 （ｃｌａｓｓａｃｔｉｏｎ）经常与惩罚性损害赔偿相结合，因此

德国的司法实践常常拒绝对此类案件提供司法协助。这迫使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再降低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惩罚倍数。

美国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５日的最新案例 （ＥｘｘｏｎＳｈｉｐｐｉｎｇＣｏ．ｖ．Ｂａｋｅｒ，０７－２１９－１２８Ｓ．Ｃｔ．２６０５－，２００８ＷＬ２５１１２１９）

表明，惩罚倍数已经从２００３年４月７日确定的９倍 （ＳｔａｔｅＦａｒｍＭｕｔｕａｌＡｕｔｏｍｏｂｉｌｅ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Ｃｏ．ｖ．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５３８

Ｕ．Ｓ．４０８（２００３））降低为１倍。Ｖｇｌ．Ｔｈｏｍａｓ／Ｗｉｌｓｋｅ，ＤｉｅＥｘｘｏｎＶａｌｄｅｚ－ＥｎｔｓｃｈｅｉｄｕｎｇｄｅｓＵ．Ｓ．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

ｕｎｄｄｅｒｅｎＢｅｄｅｕｔｕｎｇｆüｒｄｉｅｋüｎｆｔｉｇｅＨｈｅｖｏｎＰｕｎｉｔｉｖｅＤａｍａｇｅｓ，ＲＩＷ２００８，６６８ｆ．



明确的限制，〔１４〕本文以为，一定程度上将此领域的判决亦纳入得认可与执行的民事判决的范围，

较为适宜。

（二）认可要件

《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７４条规定：“在大陆地区成立之民事确定裁判、民

事仲裁判断，不违背台湾地区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者，得请法院裁定认可。前项经法院裁定认可

之裁判或判断，以给付为内容者，得为执行名义。”１９９７年４月１８日，我国台湾立法院增加了第

３款：“前两项规定，以在台湾地区作成之民事确定裁判、民事仲裁判断，得声请大陆地区法院

裁定认可或为执行名义者，始适用之。”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台湾对于认可或执行大陆民

事判决或仲裁裁决仅限于 “公序良俗”和 “互惠对等原则”这两项内容的审查，并不对案件的实

体法律关系进行判断。但若类推适用我国台湾民事诉讼法第４０２条的规定，则审查事项可能尚包

括是否存在国际管辖权及保障法定听审两项 （详见下文）。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 “认可规定”第９

条规定：“台湾地区有关法院的民事判决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裁定不予认可：（一）申请认可的

民事判决的效力未确定的；（二）申请认可的民事判决，是在被告缺席又未经合法传唤或者在被

告无诉讼行为能力又未得到适当代理的情况下作出的；（三）案件系人民法院专属管辖的；（四）

案件的双方当事人订有仲裁协议的；（五）案件系人民法院已作出判决，或者外国、境外地区法

院作出判决或境外仲裁机构作出仲裁裁决已为人民法院所承认的；（六）申请认可的民事判决具

有违反国家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情形的。”就此可以看出，两岸认可民事判

决的要件存在一定的差异，需要作进一步的研讨。

１．民事确定裁判

根据 《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７４条，得申请我国台湾法院裁定认可者，应

以在大陆地区作成之民事确定裁判或民事仲裁判断为限。惟何谓民事确定裁判，则在个别情形产

生了争议。例如，人民法院作成的调解书不被我国台湾主流观点和实务界视为 “民事确定裁判”。

而最高人民法院却在 “补充规定”第２条中确定了更为宽泛的可被认可的裁判范围，当事人可以

向人民法院申请认可我国台湾有关法院作成的民事判决、民事裁定、调解书、支付令，以及我国

台湾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裁决。而在实务操作中，人民法院甚至认可了我国台湾法院刑庭作成的

和解笔录。

（１）“民事确定裁判”之涵义

所谓民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实际上是指承认外国判决所发生的诉讼法上的效力。〔１５〕但是，

并不是所有的判决效力都可被承认。一般而言，可被承认的判决效力仅包括确定力 （又称实质既

判力）、失权效力 （Ｐｒｋｌｕｓｉｏｎｓｗｉｒｋｕｎｇ）、形成力以及诉讼告知和辅助参加效力。与此相反，执

行效力 （Ｖｏｌｌｓｔｒｅｃｋｕｎｇｓｗｉｒｋｕｎｇ）、构成要件效果 （Ｔａｔｂｅｓｔａｎｄｓｗｉｒｋｕｎｇ）以及判决的证明效力

（Ｂｅｗｅｉｓｗｉｒｋｕｎｇ）均不得被承认。〔１６〕在两岸民事判决的认可与执行领域，同样也应当参照上述

理论，即民事判决认可与执行的最基本的先决条件就是被认可的判决必须是确定的判决。这一点

亦为 《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７４条和 “认可规定”第９条第１项所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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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１５〕

〔１６〕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４９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

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此外，侵权责任法第４７条、食品安全法

第９６条第２款亦为关于惩罚性损害赔偿的规定。同样，我国台湾消费者保护法第５１条亦规定，因企业经营者故意所致

之损害，消费者得请求损害三倍以下之惩罚性赔偿金；但因过失所致之损害，得请求损害额一倍以下惩罚性赔偿金。

Ｖｇｌ．Ｚｌｌｅｒ／Ｇｅｉｍｅｒ，ＺＰＯ（２００９），§３２８Ｒｎ．２０．

此乃德国的通说，参见上引Ｚｌｌｅｒ／Ｇｅｉｍｅｒ书，边码３１以下。我国台湾也有学者持类似观点，参见陈启垂：《外国判

决的承认与执行》，《月旦法学杂志》２００１年第８期 （但在该文中未提及事实效力和证明效力）。



依照大陆 〔１７〕、我国台湾 〔１８〕以及国际通行 （包括德国）〔１９〕的观点，判断某判决是否属于

确定判决，或者是否具备某项得承认的效力，系以判决作出地的法律为依据，承认地的法律规定

如何并不重要。因此，对于需要人民法院认可和执行的我国台湾的判决，即应依照我国台湾的法

律判断该判决是否属于 “效力确定”（“认可规定”第９条第１项的用语）的民事判决；而对于需要

在我国台湾认可与执行的人民法院判决，则应当依照大陆的法律判断其是否属于 “民事确定裁判”。

《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７４条并未对 “民事确定裁判”这一概念作出界定。

参照我国台湾民事诉讼法第４０２条，确定判决原则上指不能以通常上诉或声明不服的方法请求法

院加以废弃或变更的判决。确认判决并不以具有如在我国台湾的形式确定力或既判力 （实质既判

力）为绝对必要，但至少该判决须在其作成国具有相当程度的存续力。〔２０〕根据此一定义，对照

人民法院作成的民事判决即能发现，虽然大陆民事诉讼法中未使用 “既判力”的概念，民事诉讼

法的立法者也未必意图引入 “既判力”理论，但是从模糊和分散的法条中仍然可以看出，发生了

法律效力的人民法院判决具有形式上的存续力，〔２１〕当事人不能再针对其提起上诉，并且其发生

禁止重复起诉 （民事诉讼法第１１１条第５款）的效力。这实际上相当于德国或我国台湾通说所指

的形式既判力以及实质既判力。〔２２〕大陆学者在对法律进行解释的过程中，亦从民事诉讼法第

１３６条第５项以及法理出发，认为人民法院作成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发生禁止矛盾判决的

积极效力 （即实质既判力），当事人及人民法院均须受到生效判决的拘束，不得再为相反的主张

或判断。〔２３〕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人民法院作成的民事判决一旦依照大陆法律发生了法律效力，亦即发生

了形式既判力和实质既判力。故此，其应属 《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７４条所规

定的 “民事确定裁判”。即使其有可能经过审判监督程序被推翻，亦不妨碍其作为 “确定判决”

被我国台湾法院认可与执行。再审程序或审判监督程序是冲破既判力的一种救济，而非第三审程

序，它们仅应当因法律规定的理由在极其例外的情形下发生。虽然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启动审判监

督程序的理由过于宽泛，确实有悖法之安全性与安定性，但仍然不能因存在不合理的审判监督程

序，就认定人民法院作成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不属于 “确定判决”。从这个角度来审视，香港

法院前所持有之观点和相应做法即有欠妥适。〔２４〕

对于 “确定判决”的定义，大陆学者有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确定的判决是由一国法院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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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参见罗蔺：《论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条件》，载陈光中、江伟主编：《诉讼法论丛》第６卷，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版，第６４３页。

参见我国台湾最高法院９２年度台上字第９８５号判决；前引 〔１６〕，陈启垂文。

参见前引 〔１５〕，Ｚｌｌｅｒ／Ｇｅｉｍｅｒ书，边码２０。

前引 〔１６〕，陈启垂文。

依照民事诉讼法第１４１条，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以及依法不准上诉或者超过上诉期没有上诉的判决、裁定，

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持此观点的参见前引 〔１〕，黄国昌文。

江伟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法专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７１页以下。

香港法院以前对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的性质认定，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之间以及香

港和内地法律之间的隔膜。对于申请认可的判决，香港法院要求 “其须是最终的且不可推翻的”。基于此，香港法官

张泽佑以大陆民事诉讼法存在相对比较宽泛的再审和审判监督程序为由，于１９９６年７月１２日针对集友银行诉陈天

君一案，作出拒绝认可与执行内地法院判决的判决 （［１９９６］２ＨＫＬＲ３９５）。此后，香港高等法院多次以此为由拒绝

认可与执行内地判决，例如ＴａｎＴａｙＣｕａｎｖ．ＮｇＣｈｉＨｕｎｇ （香港高等法院民事诉讼第１４３２５号）；ＣｈａｎＣｈｏｗＹｕｅｎ

ｖ．Ｎａｎｙａｎｇ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Ｂａｎｋ （香港高等法院遗产认证诉讼２００２年第４号）。案例详情及评析参见钱锋： 《终局性：

外国法院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的先决条件》，《法律适用》２００６年第６期。但自从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

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生效之后，这种情况不复存在，因为其

第２条第１款明确规定了内地终审判决的范围。



有审判权的其他机关按照其内国法所规定的程序，对诉讼案件中的程序问题和实体问题所作出的

具有约束力的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２５〕但一般而言，能够被承认或认可的只能是

确定的实体判决，其他如诉讼驳回裁定，或者对程序事项所作的中间裁判等，均不得被承认或认

可。〔２６〕因此，上述定义似乎过于宽泛，其中针对程序事项作出的判决和裁定显然不属于得被认

可和执行的民事裁判的范围。但只要是我国台湾法院作成的实体判决，如其效力依照我国台湾法

律已经确定，均得为人民法院所认可与执行。“补充规定”第２条第２款已对其范围进行了列举。

（２）支付令

支付令曾作为 “敲门砖”在两岸判决的认可与执行领域发挥过重要的引领作用。早在 “认可

规定”制定之前，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曾于１９９５年５月受理过我国台湾居民张某请求认可与

执行板桥地方法院作出的支付令的申请。当时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作出答复：“鉴于目前海

峡两岸的状况和现有规定，人民法院不宜直接认可和执行台湾有关法院发出的支付命令。对于申

请所涉纠纷，厦门市法院可作为债权债务案件受理。”〔２７〕随着两岸法律交往的频繁，在 “认可规

定”实施后，最高人民法院也曾于２００１年３月２０日以批复的形式 （《关于当事人持台湾地区有

关法院支付命令向人民法院申请认可人民法院应否受理的批复》，法释 ［２００１］１３号），将支付

令纳入了可被认可的我国台湾裁判的范围。在该批复中，最高人民法院指明：人民法院对当事人

持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支付命令及其确定证明书申请认可的，可比照 “认可规定”予以受理。如

今，支付令已被列举在 “补充规定”第２条第２款之内。

（３）调解书

如前所述，我国台湾法院作成的调解书已被 “补充规定”第２条第２款纳入人民法院可认可

的裁判范围之中。但是，人民法院作成的调解书 〔２８〕却未能被我国台湾法院所认可与执行。１９９４

年，我国台湾司法院以 “诉讼调解由强制执行法第４条第１款第３项明定”为由，表示 《台湾地

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７４条所述的民事确定裁判，宜解释为不包括民事调解书在内。〔２９〕

我国台湾法务部查阅立法起草讨论记录及该条文的立法理由后，亦以其均未提及民事调解书为

由，得出第７４条不包括民事调解书在内的结论。〔３０〕故此，我国台湾各法院的通行做法即系不对

人民法院的民事调解书予以认可。〔３１〕例如，在１９９４年板桥地方法院声字第９７７号民事裁定书、台

北地方法院士林分院声字第３３３号民事裁定书中，我国台湾法官分别不予认可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

人民法院和广东省乐昌县人民法院作成的离婚调解书，因其非属 “民事确定裁决”的范围。〔３２〕

本文以为，我国台湾法务部对 《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７４条所进行的立法

目的解释显然过于保守。而我国台湾司法院根据我国台湾法律判断人民法院作成的调解书是否属

于第７４条所述之 “民事确定裁判”虽属正确，盖对于第７４条的适用范围问题起决定作用者乃认

可地之法律。〔３３〕惟值得进一步探究的是，我国台湾强制执行法第４条第１款第３项将 “依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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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谢石松：《对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０年第５期。

此乃德国通说。参见前引 〔１５〕，Ｚｌｌｅｒ／Ｇｅｉｍｅｒ书，边码３９。

详见前引 〔１０〕，林振通文。

调解协议的形式有两种，除了调解书之外，还存在调解笔录这一形式。在特定情况下，例如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

调解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能够即时履行的案件以及其他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案件，法院只需要将当事人达成的调

解协议记入笔录即可 （民事诉讼法第９０条）。对于调解笔录，原则上不存在认可与执行的问题，所以这里不予讨论。

参见我国台湾司法院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１９日函：（９４）秘台家厅民三字第２０５２４号。这涉及赵某单方提出凭经海峡交流

基金会验 （查）证的大陆地区公证书暨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申请离婚登记一案。

我国台湾法务部１９９４．１２．２２法８３律决字第２７８６９号函。

详见前引 〔５〕，焦仁和等文。

详见前引 〔８〕，李梦舟文；唐宗智等：《海峡两岸司法协助课题研究》，《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１９９９年第２期。

此亦系德国通说。参见前引 〔１５〕，Ｚｌｌｅｒ／Ｇｅｉｍｅｒ书，边码６５。



诉讼法成立之和解或调解”与该条之第１款第１项所称 “确定之终局判决”于法条中并列，是否

即能得出调解并不属于民事确定裁判之结论？依照国际私法的通行观点，确定判决一词并不指纯

粹技术意义上的判决，而是包括所有经法定程序对双方当事人之间争议的实体法律关系作成的、

发生既判力的法院裁判，或对之所为的所有形成或变更。〔３４〕判决的形式或称谓均不重要，但其

必须由法院 亦即依照外国法有权对民事争议进行裁判的国家机构作成。〔３５〕因而 “民事确定

裁判”不但包含确定之终局判决，且其范围亦较之为广。

依照民事诉讼法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 （法释

［２００４］１２号，下称 “调解规定”），调解书系由人民法院作出；调解与判决一样，同属于民事诉

讼程序的结案方式；调解需在答辩期满后裁判作出前 （民事诉讼法第１２８条第２款），或者在征

得当事人各方同意后在答辩期满前进行 （“调解规定”第１条）；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 （民

事诉讼法第９条后半句）；〔３６〕调解工作由独任法官或合议庭主持 （民事诉讼法第８６条）；调解达

成协议后，人民法院应当制作调解书，由审判人员和书记员署名，并加盖人民法院印章 （民事诉

讼法第８９条第２款）。

此外，调解协议的达成需经过法定程序。依照民事诉讼法第９条前半句和第８５条、第８８条

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不得予以强迫。调解方案可

以由当事人自行提出，也可由主持调解的人员提出，供当事人协商时参考 （“调解规定”第８

条）。再者，人民法院调解案件应当通知当事人、证人到场 （民事诉讼法第８６条第２款），由此

可知，当事人的法定听审权亦已获保障；调解时当事人各方应当同时在场，根据需要也可以对当

事人分别作调解工作 （“调解规定”第７条第２款）。在调解前，当事人还享有申请回避等诉讼权

利，人民法院应当在调解前告知当事人主持调解的人员和书记员的姓名以及是否申请回避等有关

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 （“调解规定”第５条）；当事人申请不公开进行调解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调解规定”第７条第１款）。

并且，人民法院作成的调解书，其内容、形式上之要求均与判决书的内容、形式要求类似，

而且发生法律效力和执行力。根据民事诉讼法第８９条第１款，调解书应当写明诉讼请求、案件

的事实和调解结果。当事人不能对诉讼费用如何承担达成协议的，不影响调解协议的效力。人民

法院可以直接决定当事人承担诉讼费用的比例，并将决定记入调解书 （“调解规定”第１４条）。

与判决书的内容相比，调解书仅缺少民事诉讼法第１３８条第１款第２项的内容，即判决认定的事

实、理由和适用的法律依据；而基于调解的性质，此项内容也不宜和不必载入调解书。从形式要

求看，调解书与判决书一样，均需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并加盖人民法院印章 （民事诉讼法第

８９条第２款和第１３８条第２款）。此外，调解书依照民事诉讼法第８９条第３款自双方当事人签收

后发生法律效力。此即表示，当事人不得就调解书提起上诉；针对同一事实，当事人不得再次起

诉。对于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当事人仅可在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内容违反法

律时申请再审 （民事诉讼法第１８２条）。〔３７〕此外，调解书具有执行力，一方不履行调解协议的，

另一方可以持调解书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民事诉讼法第２１２条，“调解规定”第１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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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调解规定”第１８条规定，当事人自行和解或者经调解达成的协议，请求人民法院按照和解协议或者调解协

议的内容制作判决书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一规定也反映了调解书与判决书作为民事案件结案的两种形式存在。

当事人可以申请对调解书进行补正。根据 “调解规定”第１６条，当事人以民事调解书与调解协议的原意不一致为由

提出异议，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异议成立的，应当根据调解协议裁定补正民事调解书的相关内容。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人民法院作成的调解书，系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对当事人的实体争议作成

的发生确定力的裁判，只不过此一裁判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判决，而是相对比较特殊的法院裁决的

方式。故此，本文以为，其应属 《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７４条所规定之 “民事

确定裁判”的指涉范围。〔３８〕另外，学者亦认为，我国台湾法院不认为调解书系属可认可裁判的

范围，乃有悖于我国台湾民事诉讼法第４１６条第１款和第３８０条第１款的规定。〔３９〕

从另一个角度看，调解在大陆民事审判中具有重要地位。从建国初期所定下的 “依靠群众，调

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十六字方针，１９８２年民事诉讼法 （试行）第６条确立的着重调解原

则，１９９１年民事诉讼法第９条确立的自愿、合法调解的原则，一直到当前法院实践对调解的强化，

人民法院的调解结案率呈 “Ｖ”形反转的局面，目前的审判模式甚至可以说是 “调解型的审判模

式”。据统计，２００９年人民法院审结民事案件共５７９．７万件，其中调解与撤诉结案占结案总量的

６２％，也即３５９．３万件。〔４０〕在许多基层法院，调解结案的案件比例大约为８０－９０％。如果数量如

此巨大的调解书不能被纳入两岸判决认可与执行的体系之中，势将严重影响两岸法律交流的顺畅发展。

（４）和解协议与和解笔录

在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程序 （包括二审程序）和执行程序中，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 （民

事诉讼法第５１条、第２１７条）。对于和解协议的效力，法律和司法解释均未作出明确规定。一般

而言，和解协议达成后，原告可以申请撤诉，由法院审查是否准许。〔４１〕由此可见，和解协议实

际上并不发生民事诉讼法上规定的法律效力。也基于此，“调解规定”第４条规定，当事人在诉

讼过程中自行达成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确认和解协议，制作调解

书。〔４２〕因此，大陆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自行达成的和解协议不属于 “判决”，也不发生得被认

可的效力，从而亦不得在我国台湾被认可与执行。

至于我国台湾法院所作成的和解笔录得否被人民法院认可与执行，则值得探讨。依照德国通

说，和解协议一般不得被承认，因其不发生得被承认的效力，但如果和解协议依照判决作成地法

律具有得被承认的诉讼效力，特别是既判力，则此种和解协议亦得被承认。〔４３〕人民法院亦持类

似观点。依照我国台湾民事诉讼法第３８０条第１款，和解成立者，与确定判决有同一之效力。因

此，我国台湾的和解笔录应属于 “确定判决”。２００８年７月２１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认可

了台中地方法院就刑附民案件作出的和解笔录 （日南公司诉陈某），此乃人民法院首次认可我国

台湾法院作成的和解笔录，而且是由刑庭作成的和解笔录。〔４４〕虽然 “补充规定”第２条第２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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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我国台湾诸多学者亦持此见解。参见前引 〔９〕，姜世明文。另外，杨建华教授也认为：大陆调解书附有理由，形同

小判决书，调解亦属判决。因此有必要研究是否将调解亦纳入上述 《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７４条认

可范围。转引自前引 〔８〕，李梦舟文。

参见周道鸾、杜万年：《对祖国大陆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法院民事裁判实务中若干问题的探讨》，《人民司法》２００３年

第６期；前引 〔８〕，李梦舟文；前引 〔４〕，王建源文。我国台湾民事诉讼法第４１６条第１款规定：调解经当事人合意而

成立；调解成立者，与诉讼上的和解有同一之效力；第３８０条第１款规定：和解成立者，与确定判决有同一之效力。

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０６年，调解结案占结案总量的比重分别为：３０．３２％、２９．９４％、３１．０１％、３２．０１％、３２．５４％。详细统计参

见历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工作报告。

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 “一审程序中和解达成后的撤诉”问题未作明确规定，但从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１９１条关于二审程序中和解的规定，可以推出类似结论：

当事人在二审中达成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对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进行审查并制作调解书

送达当事人；因和解而申请撤诉，经审查符合撤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这种调解书显然具有可认可的效力。德国主流观点亦认为，法院在当事人和解协议基础上作成的裁判，具有可被承

认的效力，从而可以依照德国民事诉讼法第３２８条被承认与执行。参见前引 〔３５〕，ＭüｎｃｈＫｏｍｍ／Ｇｏｔｔｗａｌｄ书，边

码５９。

德国的和解协议并不发生实质既判力，参见前引 〔１５〕，Ｚｌｌｅｒ／Ｇｅｉｍｅｒ书，边码７９。

《福建日报》２００８年７月２２日，转引自林世雄等： 《厦门市中院首次认可台湾地区法院和解笔录》，ｈｔｔｐ：／／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２００８－０７／２２／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３８９８４３１．ｈｔｍ，２０１０年５月９日访问。



并未将和解笔录纳入可被认可和执行的确定裁判范围内，但不容否认，厦门中院的这一判决具有

引领与示范意义，其为相关规定的进一步完善创造了实践基础。

（５）临时裁定

两岸的临时救济 （ｅｉｎｓｔｗｅｉｌｉｇｅｒＲｅｃｈｔｓｓｃｈｕｔｚ）制度虽然有很大区别，但各自的相关规定均

未提及临时裁定是否发生既判力以及得否被认可与执行。此一空白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将越来越

突出，焦点在于两岸法院所作成的临时裁定是否发生可被认可的效力。传统的德国理论认为，临

时裁定不是终局解决案件实体问题的裁判，因此不能被承认。〔４５〕换言之，只有依照裁定作成地

法律能够终局解决争议的临时裁定，才可被承认和执行；〔４６〕就此显系指类似于法国法院在紧急

审理程序 （ｒéｆéｒé或者ｒｅｑｕêｔｅ）或者荷兰法院在短程序 （ｋｏｒｔｇｅｄｉｎｇ）中作成的临时裁定。惟此

观点因其过于严格和狭窄而不应适用于两岸的区际司法协助领域，其甚至不适用于欧盟法域，因

为临时裁定也属于 《欧盟民商事案件的法院管辖以及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公约》（亦称 《布鲁塞尔

公约Ⅰ》）第３２条规定的 “裁判”范围，并依照该公约第３４条在欧盟法域内被承认与执行。〔４７〕

不容否认的是，我国台湾法院所作出之判处被告先行给付债权的临时裁定 （我国台湾民事诉

讼法第５３８条，类似于德国民事诉讼法第９４０条），或者人民法院作成的先予执行裁定，因其满

足债权人的紧急需求和其作成要件的严格性，具有较强的确定力，〔４８〕应被认可和执行。这对于

全面保护债权人以及促成两岸的司法协助有深刻意义。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０９年发布的 “补充规定”

并未涉及临时裁定的认可与执行问题，仅仅规定申请人在申请认可时或法院作出认可裁定前可以

提出财产保全申请 （第５条）。这一规定还远不足以满足全面保护申请人权利的需要，但它毕竟

将临时裁定纳入了认可与执行程序的视野。总之，进一步阐明与确认临时裁定在两岸民事判决认

可与执行体系中的位置，对于未来的法律完善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２．存在国际管辖权

本文以为，我国台湾民事诉讼法第４０２条第１款第１项应类推适用于两岸民事判决的认可与

执行领域。依照该规定，如果人民法院依照我国台湾法律没有管辖权，则其作成的判决即不能被

认可。此之管辖权系指国际管辖权，而非地域管辖权或事物管辖权。〔４９〕当然，若人民法院判决

违反我国台湾之专属国际管辖规定，人民法院亦被视为没有管辖权。〔５０〕如同德国民事诉讼法第

３２８条第１款第１项，此项积极审查管辖权的规旨在保护被告并以此促使判决作成之法院尽量注

意国际通用原则。

与我国台湾的这一规定相比，“认可规定”第９条第３项仅仅规定了专属管辖情形，相对范

围要狭窄一些。此外，该条第４项也明确提出案件当事人订有仲裁协议也是阻却认可的事由。〔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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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ｕｓｉｅｌａｋ／Ｋ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ＺＰＯ（２００９），§３２８Ｒｎ．５．

例如前引 〔１５〕，Ｚｌｌｅｒ／Ｇｅｉｍｅｒ书，边码７０。

Ｓｃｈｌｏｓｓｅｒ，ＥＵ－Ｚｉｖｉｌｐｒｏｚｅｓｓｒｅｃｈｔ（２００３），Ａｒｔ．３２Ｒｎ．２；前引 〔３５〕，ＭüｎｃｈＫｏｍｍ／Ｇｏｔｔｗａｌｄ书，边码６８。当然，在

欧盟法域内，还需注意欧盟最高法院针对１９６８年旧 《布鲁塞尔公约》作出的Ｄｅｎｉｌａｕｌｅｒ判决 （ＥｕＧＨ，Ｒｓ．１２５／７９）。

但另有观点认为，此判决并不对２０００年通过的 《布鲁塞尔公约Ⅰ》第３１条适用。Ｖｇｌ．Ｚｌｌｅｒ／Ｇｅｉｍｅｒ，ＡｎｈａｎｇＩ

Ａｒｔ．３１ＥｕＧＶＯＲｎ．８；Ｇｅｉｍｅｒ／Ｓｃｈüｔｚｅ，ＥｕＺＶＲＲｎ．３５．

虽然法律或司法解释未作出明文规定，但是人民法院在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程序中作成的裁定实际上也发生法律效

力，因为当事人仅可以针对该裁定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民事诉讼法第９９条）。这种复议不

属于上诉手段，因为它并不发生移审效果 （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ｖｅｆｆｅｋｔ）和中止效果 （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ｖｅｅｆｆｅｋｔ）。

我国台湾学者之观点 （与德国主流观点一致），参见陈荣宗、林庆苗：《民事诉讼法》，台湾三民书局１９９６年版，第

１０９页。

此与德国的观点一致。参见前引 〔３５〕，ＭüｎｃｈＫｏｍｍ／Ｇｏｔｔｗａｌｄ书，边码７０。

这与德国的规定类似，如果外国法院忽视了双方当事人达成的仲裁协议，且被告在外国法院的程序中曾主张存在仲

裁协议但未果，则类推适用德国民事诉讼法第３２８条第１款第１项，不予承认该外国判决。参见前引 〔１５〕，Ｚｌｌｅｒ／

Ｇｅｉｍｅｒ书，边码１３３。



换言之，如果我国台湾法院作成民事判决的案件系人民法院专属管辖，或该案双方当事人订有仲

裁协议，则人民法院将裁定不予认可。惟如何理解专属管辖，则为关键问题。本文以为，由于在

大陆的司法实践中，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均参照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有关规定处理，因此，这里

的专属管辖应当指民事诉讼法第２４４条，而非其第３４条。该条仅包含一种情形：因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履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发

生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人民法院专属管辖。从此角度看，之前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因我国台

湾的判决违反民事诉讼法第３４条而作出不予认可的裁定，系属适用法律错误。〔５２〕

此外，判断是否存在管辖权应以向法院起诉时为准。〔５３〕判断是否违反专属管辖权不受判决

作成法院对法律或事实认定之拘束。不过在管辖权标准的法律适用上，应抱持宽大态度，此系国

际私法领域的未来发展趋势。因为除了管辖权标准外，在判决认可与执行领域内还存在其他审查

标准，如公序良俗和程序公正等要求。〔５４〕

３．保障法定听审

根据我国台湾民事诉讼法第４０２条第１款第２项，败诉的被告若因未收到合法的通知而未应

诉，则不予认可此判决的效力。类似规定也见于 “认可规定”第９条第２项：当事人申请认可的

民事判决如果是在被告缺席又未经合法传唤或者在被告无诉讼行为能力又未得到适当代理的情况

下作出的，人民法院不予认可。于此问题所涉，乃系以何地规范为标准来判断是否进行了合法传

唤，以及无诉讼行为能力和适当代理的问题。〔５５〕德国和我国台湾均以判决作成国的法律为依据，

并进行双重审查，即审查传唤之送达是否依法且及时实施，从而使被告能进行答辩。〔５６〕但是这

种做法也受到了学者的批评。学者认为，按照判决作成国的法律进行审查不仅复杂，而且耗时耗

力，更有意义的做法是以承认地的法律为依据，审查外国判决是否遵守了承认地法律中关于法定

听审权的规定。〔５７〕不过是否应在两岸的认可与执行程序中采纳此一建议，有待进一步探究。与

此有关，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涉台民事诉讼文书送达的若干规定》 （法释 ［２００８］４号）对于我

国台湾法院判断人民法院是否合法和及时地实施了送达，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对于因被告未被及时和合法送达而不予承认外国判决的情形，还存在一些争论。例如

有观点认为，如果被告依照判决作出地的法律有相应的救济手段对判决声明不服，而其并未提起

相应的救济，则不能因为被告未被及时和合法送达而拒绝外国判决。〔５８〕《布鲁塞尔公约Ⅰ》第

３４条第２项亦作如此规定，〔５９〕惟有学者对此观点提出质疑。〔６０〕此外，对于公告送达基础上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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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６０〕

该案涉及我国台湾孙氏母女申请认可台北地方法院８８年度简上字第２０８号判决书和８９年度再易字第２３号判决书。

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４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该案涉及不动产纠纷，此类纠纷应当由不动产所在地的

法院 （民事诉讼法第３４条）专属管辖，据此不予认可。参见 《解放日报》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５日的报道，转引自 《台北

法院超范围判决一案件，沪法院不认可》， 《法制文萃报》第７３９期，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ｅｇａｌｄａｉｌｙ．ｃｏｍ．ｃｎ／ｚｂｚｋ／ｗｃ／

ｆｚｗｃｊ７３９／ｆｗｇ／７３９ｇ２．ｈｔｍ，２０１０年５月９日访问。另外，有些法官也有此误解，参见前引 〔４〕，王建源文。

前引 〔１５〕，Ｚｌｌｅｒ／Ｇｅｉｍｅｒ书，边码１４０。

在国家间的判决承认与执行领域内，大多数学者也持此观点。参见宣增益：《国家间判决承认与执行中的管辖权标准

比较研究》，《比较法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３期。

由于我国台湾和大陆对于这些概念和相关制度的规定各不相同，因此这一问题就变得很重要。对此提出疑问的如前

引 〔３２〕，唐宗智等文。

前引 〔１５〕，Ｚｌｌｅｒ／Ｇｅｉｍｅｒ书，边码１６４；前引 〔１６〕，陈启垂文。

前引 〔３５〕，Ｇｅｉｍｅｒ书，边码２９１５；前引 〔１５〕，Ｚｌｌｅｒ／Ｇｅｉｍｅｒ书，边码１５８。

参见前引 〔３５〕，Ｇｅｉｍｅｒ书，边码２９２１；前引 〔１５〕，Ｚｌｌｅｒ／Ｇｅｉｍｅｒ书，边码１３６，１３７。

依照该项规定，如果开启程序的诉状或者类似文书未能及时送达，致使未应诉的被告未能答辩，则相应作成的判决

不予承认，惟若该被告本得针对该判决提起诉讼救济手段，但未为之，则不在此限。

Ｖｇｌ．Ｓｔｅｉｎ／Ｊｏｎａｓ／Ｒｏｔｈ，ＺＰＯ（２００７），Ｒｎ．１１５；Ｔｈｏｍａｓ／Ｐｕｔｚｏ／Ｈüｔｅｇｅ，ＺＰＯ（２００８），Ｒｎ．１１，１２ａ．此外也参看前

引 〔３５〕，ＭüｎｃｈＫｏｍｍ／Ｇｏｔｔｗａｌｄ书，边码８７，他认为Ｇｅｉｍｅｒ的这一观点走得太远，关键问题在于，被告是否已被

及时传唤因而得以参加一审诉讼并阻止缺席判决的发布，而不是让其承担在判决作成国提起上诉的义务。



成的缺席判决的认可问题，也还需要进一步探讨。〔６１〕

４．不得有 “判决冲突”的情形

一般而言，“判决冲突”（Ｕｒｔｅｉｌｓｋｏｌｌｉｓｉｏｎ）也是阻碍判决承认和执行的重要理由。我国台湾

民事诉讼法第４０２条并未就此作出规定，不过 “认可规定”第９条第５项则规定，如果案件已由

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或者外国、境外地区法院作出的判决或境外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裁决已为人

民法院所承认，则不予认可相应的我国台湾民事判决。显然，这一规定要求两个案件的当事人相

同而且涉及同一诉讼标的。“认可规定”的这一规定与 《布鲁塞尔公约Ⅰ》第３４条第４项及德国

民事诉讼法第３２８条第１款第３项相比，其所涉范围略窄，仅包含了 “判决重复”，而未涵盖

“判决矛盾”（Ｕｎｖｅｒｅｉｎｂａｒｋｅｉｔ）的情形。是否应对这一规定作扩大解释，将判决矛盾的情形亦予

纳入，则需要最高人民法院作进一步的解释。〔６２〕本文以为，如采扩大的判决矛盾概念，将有利

于未来两岸法律的合作与融合。

５．不悖公序良俗

在两岸认可与执行民商事判决的领域，同样适用禁止实体审查原则，即法官不得对裁判的正

确性进行审查，其既不得对作成该判决的程序，也不得对该判决本身的事实或法律认定进行审

查。〔６３〕但如果对岸的判决违反了本法域内的重要利益或法益，则允许存在例外。这在国际私法

领域通常被称作公共秩序保留条款，它仅应当在特别例外的情形阻却判决的认可与执行。

与我国台湾采用 “公序良俗”概念不同， “认可规定”第９条第６项采用了另外两个概念，

即对于违反 “国家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损害 “社会公共利益”的判决，人民法院不予认可。此

与民事诉讼法第２６６条 （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裁定）使用的概念 〔６４〕类似。不过在具

体认定国家法律的基本原则与社会公共利益时，人民法院十分谨慎，迄今还未出现以此为由不予

认可我国台湾判决的案例。《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７４条将 “公共秩序”与 “善

良风俗”作为阻却认可大陆判决的重要理由。１９９３年，我国台湾司法院 “大陆法制研究小组”

作出决议表示，如果大陆法院作成的判决违反台湾地区人民福祉原则或者违反了台湾地区法律强

制禁止规定者，得视个别具体情形认定是否违背公序良俗。〔６５〕具体说来，可区分为违背程序法

上的公序良俗和违背实体法上的公序良俗两种情形。一般而言，如果诉讼程序违反了公平、公正

原则，法官不具有中立性与独立性，或者存在毫无理由的秘密审判以及滥用诉讼程序的行为，如

诉讼欺诈、证人伪证等，都被认为是违背了程序上的公序良俗；如果判决之内容系命为我国台湾

法律所禁止之行为 （如命交付违禁物或承揽非法偷渡之报酬），或承认重婚、赌博等，一般就认

为违反了实体法上的公序良俗。〔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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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

〔６２〕

〔６３〕

〔６４〕

〔６５〕

〔６６〕

例如，如果缺席被告以德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公告送达的方式被传唤，西班牙最高法院认为这样的缺席判决未能保

障法定听审权而不予承认，但如果被告有机会在申诉程序 （Ｅｉｎｓｐｒｕｃｈｓｖｅｒｆａｈｒｅｎ）中针对该缺席判决提起异议，则

意味着法定听审权得到保障。ＴＳ，Ｂｅｓｃｈｌ．ｖ．１８．４．１９９８&３３０／１９９７；ＴＳ，Ｂｅｓｃｈｌ．ｖ．５．１１．１９９１& ＥＤＪ１９９１／

１０４４９．Ｖｇｌ．Ｌｂｅｒ／Ｌｏｚａｎｏ／Ｓｔｅｉｎｍｅｔｚ，ＡｎｅｒｋｅｎｎｕｎｇｕｎｄＶｏｌｌｓｔｒｅｃｋｕｎｇ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ＴｉｔｅｌｉｎＳｐａｎｉｅｎ，ＮＪＯＺ２００８，４８８．

例如，欧盟最高法院采用了广义的 “判决矛盾”概念，并对之适用 “核心理论”（Ｋｅｒｎｐｕｎｋｔｔｈｅｏｒｉｅ）：如果外国的判

决在先决法律关系或者先决法律问题上作出与本国判决不同的判决，就意味着存在 “矛盾判决”，因此不予承认该外

国判决。ＳｅｅＥｕＧＨ１４．１１．２００２Ｃ－２７１／００．

关于禁止实质审查原则的内容，参见前引 〔１５〕，Ｚｌｌｅｒ／Ｇｅｉｍｅｒ书，边码２０８。

该条使用了 “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等概念。有学者批评这一规定是拒绝承认和执

行外国判决的唯一理由，留下了诸多模糊和不确定的问题，建议增加正当程序规范等内容。详见王克玉：《外国判决

承认与执行视角下的正当法律程序探析》，《政法论坛》２００９年第１期。

参见 《司法院提出大陆法院认可准则》，台湾 《中国时报》１９９３年４月２２日。

详见前引 〔１６〕，陈启垂文；前引 〔５〕，焦仁和等文。关于德国民法施行法第６条规定的公序良俗条款在德国的适用，

参见蔡晶莹：《公序良俗条款在国际私法中之发展与适用》，《政大法学评论》２００７年６月。关于欧盟领域内公共秩序

保留条款的适用，参见许耀明：《欧盟国际私法上的公共秩序问题》（上），《政大法学评论》２００８年４月。



就实体法上的公序良俗而言，《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５２条第２款的规定具

有重要意义。该款规定：“判决离婚之事由，依台湾地区之法律”。因此，如果人民法院的离婚判

决违反了我国台湾民法第１０５２条第１款规定的十项离婚理由，〔６７〕则其在我国台湾将无法被认

可。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台湾法官也在一系列认可裁定中具体化了这些理由，〔６８〕例如大陆离婚

判决中常用的 “双方认识不深、互不了解”或 “缺乏感情基础”等理由，亦被认为与我国台湾民

法第１０５２条第２款所称 “难以维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相当而予以认可。〔６９〕

６．中间结论：两岸认可要件之比较

比较我国台湾和大陆关于两岸判决认可和执行的规定，“认可规定”和 “补充规定”更具有

操作性，而且持更松弛与宽泛的观点，不仅得被认可的判决的范围更宽，而且不予认可的理由也

限制在较为狭窄的范围内。这对于两岸区际司法协助的良好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三）认可程序

１．我国台湾法院认可与执行大陆判决的程序

就外国民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部分学说认为我国台湾法与德国法一致，均采自动承认原

则。据此，承认国之法院并不另设外国判决之承认程序，于该外国判决符合承认国所规定之承认

要件时，即当然自动地发生承认效力。若当事人对于该外国判决是否有承认效力发生争议，则由

当事人向承认国法院提起确认该外国判决有效或无效之诉。但对于外国判决之执行，则设有许可

执行之判决程序，非可仅持外国确定给付判决即迳为执行名义，要求承认国法院强制执行。〔７０〕

此一制度之特殊性在于其对承认程序并无特殊程序要求，但对于执行程序则另行设置法院程序处

理。此时执行力仅系因此判决宣告程序而赋予或确认。惟此理论上非无争议，学者有对执行许可

判决采确认判决性质，〔７１〕亦有认为非当然有执行力者，如此即须另行创设执行力。〔７２〕

与自动承认外国判决的程序不同，我国台湾法院认可人民法院判决则须经过一定的认可程

序。〔７３〕我国台湾 “行政院”于有关 《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草案总说明中曾指出：

对于民事案件，除基于两个地区之理念适度纳入区际法律冲突之理论，以解决实际问题外，对于

在大陆地区所产生之民事上权利、义务，亦基于事实需要，予以有条件之承认。针对 《台湾地区

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７４条第１、２款的立法说明亦指出：“两岸地区之民事诉讼制度及

商务仲裁体制有异，为维护我法律制度，并兼顾当事人权益，爰规定因争议而在大陆地区作成之

民事确定裁判或仲裁判断，须不违背台湾地区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使得声请台湾法院裁定认

可。又经声请法院裁定认可之裁判或判断，若系以给付为内容者，为实现其给付，并明定得为执

行名义。”应注意者，此之规定与我国台湾 《香港澳门关系条例》第４２条不同。该条规定：“在

香港或澳门作成之民事确定裁判，其效力、管辖及得为强制执行之要件，准用民事诉讼法第４０２

条及强制执行法第４条之一之规定。在香港或澳门作成之民事仲裁判断，其效力、声请法院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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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

〔６８〕

〔６９〕

〔７０〕

〔７１〕

〔７２〕

〔７３〕

依照我国台湾民法第１０５２条第１款，夫妻之一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他方得向法院请求离婚：１．重婚；２．与配偶以外

之人合意性交；３．夫妻之一方对他方为不堪同居之虐待；４．夫妻之一方对他方之直系亲属为虐待，或夫妻一方之直系

亲属对他方为虐待，致不堪共同生活；５．夫妻之一方以恶意遗弃他方在继续状态中；６．夫妻之一方意图杀害他方；７．

有不治之恶疾；８．有重大不治之精神病；９．生死不明已逾三年；１０．因故意犯罪，经判处有期徒刑逾六个月确定。

例如台北法院声字第５７３号民事裁定书 （郑丽燕法官不予认可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民初字第４５３号民事判决书）、板

桥法院家声字第２４号民事裁定书等。详见前引 〔８〕，李梦舟文。

详见前引 〔５〕，焦仁和等文。

参见我国台湾新竹地方法院９２年度１２９号民事判决。

参见王甲乙、杨建华、郑建才：《民事诉讼法新论》，台湾三民书局２００３年版，第５７１页。

前引 〔９〕，姜世明文。

有学者对此提出批评：“这反映了台湾对彼岸司法审判的不信任，是否必要，值得商榷。”参见前引 〔１６〕，陈启垂文。



及停止执行，准用商务仲裁条例 （按：已改为仲裁法）第３０条至第３４条之规定。”据此可知，

我国台湾对于港澳地区民事裁判等之承认与执行，乃采自动承认原则，但就大陆作成之裁判，则

另需法院裁定认可，并非当然承认其效力。惟其若系给付性民事裁判，则可据前开认可裁定而取

得执行名义。

此外应予注意者，１９９８年５月修正后之 《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施行细则》第

５４条规定：“依本条例第７４条规定声请法院裁定认可之民事确定裁判、民事仲裁判断，应经行政

院设立或指定之机构或委托之民间团体验证。”此即表示，大陆作成的民事判决或仲裁裁决尚需

经过 “海基会”的认证，方能申请我国台湾法院认可和执行。

２．人民法院认可与执行我国台湾判决的程序

最高人民法院 “认可规定”与 “补充规定”对认可程序作了详细规定。对于认可申请，由当

事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或者被执行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认可规定”第３条）；申

请人向两个以上法院申请认可的，由最先立案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补充规定”第３条）。认可

申请应当在判决效力确定后的两年内提出 （“补充规定”第９条），可以由本人亲自提出，也可委

托他人提出 （“认可规定”第１１条）。申请书除了须具备 “认可规定”第５条规定的内容外，还

须依照第４条提供我国台湾法院民事判决书正本和经我国台湾公证机关或者有关机关出具的证明

无误的副本。此外，申请人还应当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判决真实并且效力已确定 （“补充规定”第４

条）。认可申请被立案受理之后，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 （由三名法官组成）对认可申请进行审

查 （“认可规定”第７条、“补充规定”第７条）。如果民事判决真实并且效力确定，且不具有 “认可

规定”第９条所列情形，人民法院裁定认可其效力，否则裁定驳回 （“补充规定”第８条）。

在上述规定中，最突出也最常为人批评的是申请时限问题。〔７４〕根据原来的 “认可规定”第

１７条，认可申请应当在该判决发生效力后一年内提出；“补充规定”将此期限延长为两年。这显

然是为了与民事诉讼法第２１５条规定的执行申请期限相一致而作的变更。依照 “认可规定”第１８

条，被认可的民事判决需要执行的，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办理。可见，这里对认可申请作

出的期限规定，仅是对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系列期限或时限 （如审理期限等）的延续或补充，而

非特别为限制我国台湾当事人而设。当然，这些独特的、未见于其他国家或地区民事诉讼法的期

限规定是否合理，则可另作讨论。

（四）认可效力

就有关外国判决之承认而言，其所承认之效力为既判力、遮断效 （失权效）及形成效等，至

于是否发生构成要件效力，系以相关实体法规范是否亦藉由外国判决发生之而定。外国判决依据

判决国法律所具有的效力，依承认国法律延伸到内国，这种判决效力的延伸，就被称为判决的承

认。〔７５〕此一理论亦适用于两岸民事判决的认可与执行领域。认可对岸判决，其实质即是认可对

岸判决的效力延伸到本岸。最高人民法院在 “补充规定”第１条第２款第１段即强调，经人民法

院裁定认可的我国台湾有关法院民事判决，与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具有同等效力。

与此相对，我国台湾最高法院２００７年１１月作成的９６年度台上字第２５３１号判决却并未承认

被认可后的大陆民事判决的既判力。此案涉及上海海事法院及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针对浙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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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９〕，姜世明文。

关于德国和我国台湾效力延伸说的参考文献，详见前引 〔９〕，姜世明文；前引 〔４５〕，Ｍｕｓｉｅｌａｋ／Ｋｏｍｍｅｎｔａｒ书，边

码２。



诉长荣公司一案作成的判决 〔７６〕是否被认可以及判决被认可后的效力问题。２００４年８月，桃园

地方法院作成裁定 （９３年度声字第１０３２号），认可了上海海事法院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判

决。长荣公司提起的第二审上诉亦被我国台湾高等法院驳回 （９６年度重上字第１７５号判决）。高

等法院在裁定中确认 “经裁定认可的大陆判决应发生与台湾地区确定判决同一之效力”。针对长

荣公司提起的第三审上诉，我国台湾最高法院认为：大陆地区民事确定裁判，应只具有执行力，

而无与台湾法院确定判决同一效力之既判力，债务人自得依我国台湾强制执行法第１４条第２款

规定，以执行名义成立前，有债权不成立或消减或妨碍债权人请求之事由发生，于强制执行程序

终结前，提起债务人异议之诉。因此，在原审判决被我国台湾最高法院废弃发回后，高等法院对

浙纺公司与长荣公司之间的债权争议进行了实质审查，并判处长荣公司胜诉，确认大陆法院判决

中所判定的损害赔偿债权不存在。〔７７〕故此，形成了两岸民事判决相互矛盾的局面。

我国台湾最高法院于该判决中所持之观点，系对相关条文进行立法目的与文义解释所致，惟

其过度拘泥文义，顾此失彼，反而诱发了更多问题。盖如被认可的人民法院作成的民事判决在我

国台湾不能继续发生法律效力 （既判力），即意味着我国台湾法院随时可以就案件进行重新审理

并作出相反的判决。如此一来，民事判决的认可与执行将失去积极意义，这也在实质上蚀空了判

决认可与执行领域所适用的禁止实体审查原则，“此举实不得不谓系两岸判决互相认可法制的后

退”，“无异耗费司法资源”。〔７８〕故此，我国台湾最高法院实有必要从司法政策层面，以有利于两

岸未来司法交流顺畅进行为目标，对如何维系认可制度的意义进行重新考虑。

此外，与认可效力相关的另一问题是，被认可之裁判于何时开始发生效力？此点对于形成判

决例如离婚判决尤其重要。我国台湾陆委会于１９９９年作出决议，认定 “大陆地区判决经台湾法

院裁定认可确定后，溯及自大陆地区离婚判决确定时，产生消灭婚姻关系的形成力”，这对于创

造法的安定性与诉讼经济而言都具有重要意义。

四、期待模式与未来展望

鉴于目前两岸互相认可与执行民事判决的规定尚有诸多分歧与差异，本文以为，解决这些矛

盾的最佳方式莫过于两岸就民事判决的相互认可与执行签署共同协议，欧盟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２２日

通过的 《布鲁塞尔公约Ⅰ》即是最佳范例。若能将此协议拓展为两岸四地间的区际司法协助协

议，则更为妥适。例如可将最高人民法院与澳门、香港特别行政区签署的 《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

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判决的安排》（法释 ［２００６］２号）和 《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

和执行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民商事判决安排》（法释 ［２００８］９号），以及我国台湾制定的 《香港澳门

关系条例》的内容包含在内；磋商和签署的主体则得由各法域取得授权的相应机构承担。

未来的认可与执行协议，应当将重点放在廓清适用的法律领域、确定可被认可的民事裁判的范

围、明晰认可理由、简化认可与执行程序以及明确认可效力等问题上，特别是应当适当扩大得被认

可的裁判的范围。应当着重明确弹性条款之内容，并适用较低的审查密度，只有当对岸判决明显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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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浙纺公司主张被告长荣公司在没有收回正本提单的情况下将货物交予他人，致使原告无法收到货款，向上海海

事法院提起损害赔偿之诉。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５日，上海海事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被告违反法律及航运惯例，判令

其承担原告的损失２６０余万美元和其他损失３１１万元 （［２００１］沪海法商初字第４４１号）。被告提起上诉。２００３年９

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维持一审判决 （［２００３］沪高民四 （海）终字第３９号）。由于长荣公司在大陆无

可供执行的财产，浙纺公司遂向我国台湾法院申请执行。案件事实情况与各判决、裁定的详尽内容，参见前引 〔１〕，

黄国昌文。

我国台湾高等法院９６年度重上更 （一）字第２１０号判决。

参见前引 〔１〕，黄国昌文；前引 〔９〕，李永然等文。



反了法治国要求，例如违反了法官独立和中立、法定听审权或程序公正和公平等，才可以拒绝对该

判决予以认可。〔７９〕一般违反情形则非属重要，例如在德国，被告未被有效代理并不能阻却判决

被承认。〔８０〕此外，还应当对认可程序进行规范与简化，并明确判决被认可后的效力。对于法院裁

定认可了的对岸法院的判决，其依判决作成地法律原本发生的法律效力或者确定力，应当继续延续

在本岸发生。也惟有如此，认可与执行制度才能具有真正的实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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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ｄｅｂｔ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ｄｅｆｅｎｄａｎｔｓｉｓｓｕｅｄｂｙｃｏｕｒｔｓｉｎＴａｉｗａｎａｎｄｒｕｌｉｎｇｓｏｆｐｒｅｌｉｍ

ｉｎａｒｙ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ｉｓｓｕｅｄｂｙｃｏｕｒｔｓｉｎｍａｉｎｌ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ａｎｄｅｎｆｏｒｃｅｄｉｎｔｈｅｆｕ

ｔｕｒｅ，ｂｅｃａｕｓｅｔｈｅｙｈａｖｅｓｔｒｏｎｇｅｒＲｅｃｈｔｓｋｒａｆｔｄｅｓＵｒｔｅｉｌｓ．

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ｔｈｅ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ｔｈｅｍａｉｎｌａｎｄｓｉｄｅｈａｓａｃｃｅｐｔｅｄｔｈｅｒｅａ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ｊｕｄｉ

ｃｉａｌｐｏｗｅｒｓ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ｓｔｒａｉｔａｎｄ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ＪｕｄｉｃａｔａｏｆＴａｉｗａｎｅｓｅ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Ｈｏｗｅｖｅｒ，

ｏｎＴａｉｗａｎ’ｓｓｉｄｅ，ａ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ｉｓｒｅｑｕｉｒｅｄｔｏ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ｉｓｓｕｅｄｂｙｃｏｕｒｔｓｉｎ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Ｔｈｉｓｄｉｆｆｅｒ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ｗｈｉｃｈｉｓａｎ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ｐｒｏｃｅｓｓ．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ｅｎａｃｔｅｄｂｙｅａｃｈｓｉｄｅｏｎｃｒｏｓｓ－ｓｔｒａｉｔ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

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ｈａｖｅｒｅｓｕｌｔｅｄｉｎｍａｎｙｃｏｎｆｕ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ｄｉｓ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ｏｓｉｇｎａｃｒｏｓｓ－ｓｔｒａｉｔ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ｏｎｍｕｔｕａｌ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ｃｉｖｉｌ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ｔｏａｄｄｒｅｓｓｔｈｅｓ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犓犲狔犠狅狉犱狊：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ｆｉｎａｌａｎｄ

ｂｉｎｄｉｎｇ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ＲｅｓＪｕｄｉｃａｔａ，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ｏｆ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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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９〕

〔８０〕

前引 〔１５〕，Ｚｌｌｅｒ／Ｇｅｉｍｅｒ书，边码２１５以下。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指出，如果作成判决的程序违反了德国诉讼法的

基本诉讼原则，则不承认该判决。这里并非指某一个特定的具体的程序原则，而是隐藏在法律规定之后的诉讼程序

的基本原则。Ｖｇｌ．ＢＧＨＺ４８，３２７；ＢＧＨＲＩＷ７８，４１０；ＮＪＷ９９，３１９８．

同上书，边码２１９。因为未被有效代理的被告一般都能在判决作成国依法提起再审。




